99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公聽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據教育部委辦之「國中技藝教育學程課程綱要修訂暨推動配套措施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
1、 說明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修訂之重點及內容。
2、 蒐集實際擔任技藝教育學程教師對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之意見。
參、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
2、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3、 協辦單位：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肆、會議時間及地點
1、 南區：99年12月3日（星期五）下午14:00~15:30
國立臺南高工力行大樓3樓大會議室
（臺南縣永康市中山南路193號）
2、 北區：99年12月8日（星期三）下午14:00~15: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5樓509國際會議廳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1號）
伍、參加對象
1、 擔任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國中教師。

2、 擔任國中技藝教育學程之高職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
陸、會議議程
	時間
	
	會議程序
	主持人/主講人

	下午場
	
	
	

	13:30~14:00
	30’
	　　　　　　　　　  報  到

	14:00~14:10
	10’
	開幕式
	南區
國立東勢高工     簡慶郎校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鍾怡慧教授
北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徐教授昊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鄭教授慶民

	14:10~15:10
	60’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
課程大綱修訂說明
	南區
國立東勢高工 簡校長慶郎
北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鄭教授慶民

	15:10~15:30
	20’
	綜合座談
	南區
國立東勢高工     簡慶郎校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鍾怡慧教授
北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徐教授昊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鄭教授慶民

	15:30~
	
	　　　　　　　　　 賦  歸


柒、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請至技藝教育資訊網（http://140.122.71.231/WTAE/）登錄報名。
2、 報名期限：自即日起至99年11月30日（星期二）止。
3、 聯絡電話：（02）7734-3343，李佳昕小姐。
捌、經費
1、 本項活動經費於專案經費項下支付。
2、 參與人員之差旅費請由各校相關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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